	彰化縣改善中低收入戶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助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申請人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出生日期
	聯絡電話
	申請人簽章

	
	
	
	
	

	戶籍地址
	

	修繕地址
	

	申請人資格
	 □低收入戶                   □中低收入戶

	住屋情況
	 □自有房屋                   □租用房屋(所有人：         )

	居住情形
	 □獨居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非獨居

	應備文件
	自 有 房 屋
	租（借） 用 房 屋

	
	□1.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

□2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
□3.施工前照片(擬修繕部分) 
□4.廠商估價單
□5.切結書
□6.房屋所有權狀影本


	□1.最近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

□2.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

□3.施工前照片(擬修繕部分) 

□4.廠商估價單

□5.切結書

□6.房屋所有權狀影本

□7.租賃契約書（需簽約3年以上）

□8.房屋所有權人修繕同意書

	申請修繕項目（可複選）
	□屋頂防水、室內給水、排水　

□廚房、衛浴設施設備（如安全扶手、防滑地板等無障礙設施）　

□其他住宅安全輔助相關設施及設備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	申請金額
	新台幣　　　萬　　　仟　　　佰　　　拾　　　元整

	公所審核
	初審意見
	□符合規定：補助項目：

            補助金額：

□不符合規定：原因：

	
	調查人員
	承辦人
	課長
	機關首長

	
	
	
	
	

	縣政府審核
	審核意見
	□符合規定：補助項目：

            補助金額：

□不符合規定：原因：

	
	承辦人
	科長
	處長
	機關首長

	
	
	
	
	


切       結      書

本人申請改善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助，符合下列資格(請打勾)

□現設籍本縣且實際居住本縣。

· 確實居住於申請修繕處。

· 三年內確未接受相關補助。

· 未於醫療或安養護機構接受長期免費收容補助。

· 所附之文件皆未造假。

· 其他(請說明)

以上所載均屬實，若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結  者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年月日

